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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深入解读《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

认定为特困人员可直接获得医疗救助
11 月 8 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省医保局、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相关负责人深入
解读《关于健全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险和救助制度
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并回答记
者提问。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政
策，夯实困难群众医疗救助托底保障，省政府办
公厅结合我省实际印发了《实施意见》，建立健全
防范和化解因病致贫返贫长效机制，强化基本医
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综合保障，进一
步减轻困难群众重特大疾病医疗费用负担。

《实施意见》立足全面脱贫后的新发展阶段，
建立更加全面、长效、系统的救助机制，将医疗救
助对象范围扩大到困难职工和城乡居民。将救
助对象统一规范为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
缘家庭成员、因病致贫重病患者、返贫致贫人口
以及纳入乡村振兴部门监测范围的监测对象等
困难群众。

在继续将救助对象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
住院费用、门诊慢特病等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
保险报销后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部分，纳入医疗
救助保障范围的同时，统一明确将基本医保、大
病保险年度起付线以下的政策范围内个人自付
费用纳入医疗救助保障范围，强化了综合保障功
能，进一步减轻了困难群众负担。

结合民政、乡村振兴等部门对困难群众的认
定标准，《实施意见》统一明确救助对象分类保障
层次，分别确定救助待遇水平，发挥制度梯次减
负作用。对规范转诊且在省域内就医的救助对
象，经三重制度综合保障后政策范围内个人负担
仍然较重的，给予倾斜救助，进一步加大救助力
度，强化了托底保障功能。同时，加强医疗救助
与职工互助、慈善救助、商业医疗保险等的衔接
互补，更好托住民生保障底线。

享受医疗救助待遇更加便捷。简化优化救
助流程，对已认定为低保对象、特困人员、返贫致
贫人口、乡村振兴部门监测对象的，可直接获得
医疗救助，实现市域内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
救助“一站式”结算。对未纳入上述人员范围的
其他救助对象，建立依申请救助机制，全面对接
社会救助经办服务，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困难群众
医疗救助申请受理、分办转办及结果反馈，使救
助对象及时享受相关待遇。

实施医疗救助对象信息动态管理。分类健
全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双预警机制，结合实际合
理确定监测标准。监测人群个人年度累计负担
医疗费用超过一定标准的，纳入医保因病致贫返
贫监测范围，并及时推送同级民政、乡村振兴部
门，相关部门按规定及时纳入保障范围后，医保
部门保障其及时享受相应医疗保障待遇，确保不
发生因病致贫返贫。 （王冠兴 武佳 李佳璐）

11 月 7 日，财政部提前下达 2023 年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经费分配表，
其中，山西 465488万元，确保符合条件的
城乡老年居民基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据悉，全国合计补助 15107162万元。
此次下达的补助资金纳入直达资金管理，
省财政厅安排分配直达资金，并在 21日内
将资金分配方案报财政部备案。直达资金

标识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
节，财政部对直达资金实行动态监控。财
政部门将中央直达资金分解落实到单位和
具体项目时，对资金来源既包含中央直达
资金又包含地方对应安排资金的，应在预
算指标文件、信息管理系统中按资金明细
来源分别列示和登录预算指标。

按照《财政部关于提前通知转移支付

指标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做好预算编
制、指标安排等相关工作，山西将切实加
强资金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待遇按时足额发放。同时，请按照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
管理的意见》的要求，加强预算绩效管理，
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张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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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实施意见》在减轻困难群众和重
特大疾病患者医疗费用负担方面，是如何
保障的？

答：《实施意见》主要通过在全省范围
内健全完善统一规范的医疗救助制度，合
理确定相关政策标准，进一步减轻困难群
众和重特大疾病患者医疗费用负担。

确保困难群众应保尽保。全面落实
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财政补助政策，对
个人缴费确有困难的群众给予分类资
助。特困人员给予全额资助，低保对象按
个 人 缴 费 标 准 80%的 比 例 给 予 定 额 资
助。2022-2025 年，易返贫致贫人口按每
人每年 280 元的标准定额资助；返贫致贫
人口按个人缴费标准 90%的比例给予定
额资助。同时，适应人口流动和参保需求
变化，灵活调整救助对象参保缴费方式，
确保及时参保、应保尽保。

合理确定住院救助水平。对低保对
象和特困人员不设起付标准，特困人员由
医疗救助给予保障；低保对象按 70%的比
例给予医疗救助，年度最高救助限额 6 万
元。返贫致贫人口目录内个人自付住院
医疗费用，按 70%的比例给予医疗救助，
省内住院单次目录内费用综合支付比例
达不到 90%的，救助到 90%。乡村振兴部
门监测对象起付标准为全省上年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的 10%，按 70%的比例给予
医疗救助，年度最高救助限额为 6 万元。
低保边缘家庭成员起付标准为全省上年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10%，按 60%的比
例给予医疗救助，年度最高救助限额为 4
万元。因病致贫重病患者起付标准为全
省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25%，按
60%的比例给予医疗救助，年度最高救助
限额为 4万元。

完善门诊医疗救助政策。门诊和住
院救助共用年度救助限额。符合享受门
诊慢特病保障政策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
和返贫致贫人口，门诊政策范围内费用经
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按规定报销后，剩余
部分特困人员按 60%、低保对象和返贫致
贫人口按 30%的比例给予救助。符合享
受门诊特药保障政策的特困人员、低保对
象和返贫致贫人口，特药保障范围内费用
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按规定报销后，剩
余部分特困人员按 20%、低保对象和返贫
致贫人口按 10%的比例救助。

统筹完善托底保障措施。对规范转
诊且在省域内就医的救助对象，经三重
制度综合保障后政策范围内个人负担
仍然较重的，给予倾斜救助，具体救助
标准由统筹地区人民政府根据医疗救
助基金筹资情况科学确定。合理控制

困 难 群 众 政 策 范 围 内 自 付 费 用 比 例 。
执行定点医疗机构目录外控费比例的规
定，特困人员、低保对象和返贫致贫人口
在省内一类、省市级二类、县级二类及三
类收费标准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目录外费
用 分 别 不 得 超 过 总 费 用 的 30% 、20% 、
15%，凡超过控制比例的费用均由医疗机
构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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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财政补助46.5亿元 支持明年山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问：落实好《实施意见》各项政策措施，
离不开财政部门的大力支持，请介绍一下
财政部门是如何加强资金投入保障的？

答：全省财政部门始终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按照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
力而行的原则，在医疗保障领域，政策上
支持、资金上保障、服务上优化，和相关部
门协同推进，完善人民健康的支持保障政
策，财政投入主要从两方面发力：

一是确保困难群众应保尽保。我省
各级财政部门积极加大投入，一方面确保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到位。
2021 年 我 省 各 级 财 政 补 助 资 金 到 位
143.42亿元，2022年截至目前各级财政补
助资金已到位 150.33 亿元。另一方面对
困难人员参保个人缴费部分进行分类资
助。2021 年我省各级财政医疗救助资金
资助参保支出达到 2.83 亿元，2022 年资
助参保支出预计将达到 4.47亿元。

二是强化困难群众医疗托底保障。
2021 年，我省各级财政医疗救助资金到
位 8.30 亿元，2022 年截至目前各级财政

已到位 16.15 亿元。同时，从 2022 年起，
我省按照中央规定“将脱贫攻坚期地方自
行开展的其他医疗保障扶贫措施资金统
一并入医疗救助资金”，将“原农村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参保缴费资助补助资金”和

“原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补充医疗保险
补助资金”共计 10.26 亿元并入医疗救助
资金，2022 年各级财政医疗救助资金预
计将达到 17.43 亿元，这些举措有力保障
了医疗救助资金需求。

（王冠兴 武佳 李佳璐）

今年各级财政医疗救助资金预计将达到17.43亿元

问：民政部门在救助对象信息共享方
面是怎么做的？下一步还有哪些具体举
措？

答：民政部门在落实医疗保障政策中
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医疗救助对象的认定
工作，具体是做好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
保边缘家庭成员等救助对象的认定和信
息共享工作，会同相关部门做好因病致贫
重病患者的认定和相关信息共享，支持慈
善救助发展。

截至目前，全省共有城乡低保对象

111.8 万人，特困人员 12.9 万人，低收入人
口 32.08万人。

下一步，民政部门重点抓好以下三方
面工作：

持续做好救助对象认定和信息共享
工作。按照《实施意见》明确的部门职责，
持续做好低保对象、特困人员、低保边缘
家庭成员和因病致贫重病患者的认定和
信息共享工作，确保符合条件的困难群
众，医疗救助政策应享尽享。

研究制定我省因病致贫重病患者的

认定办法。综合考虑困难群众的家庭收
入、财产状况和医疗费用支出等因素，会
同省医保局等相关部门研究制定我省因
病致贫重病患者的认定办法，进一步推动
医疗救助政策尽快落地见效。

积极引导慈善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
救助保障。鼓励慈善组织和其他社会组
织设立大病救助项目，发挥补充、衔接作
用，参与大病患者救助；支持医疗救助领
域的专业社工组织和志愿服务发展，丰富
救助服务内容。

符合条件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应享尽享

答记者问答记者问

医疗救助分类资助 门诊住院都能“报销”


